
總務事務六.1-001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

總務處所轄場地(校外租借單位)借用作業程序 

1.目的：為使本校總務處場地有效管理，提高服務品質及工作效率。 

2.依據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總務處所轄場地借用管理辦法 

3.範圍：校外租借單位。 

4.權責 :詳如 5.作業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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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作業說明: 

(1)、 租借備函：校外租借單位來函申請場地租借，並說明使用時間、用途、場地設備。 

(2)、 是否完成校內備函審核：校外租借單位來函進行校場地使用申請公文，事務組專責同仁即進入場

地線上申請系統登錄所使用之場地。申請公文通過後，即可發函通知廠商。 

(3)、 繳交場地費用：校外租借單位收到發函，即可繳交場地費用。 

(4)、 是否已完成繳費及填寫申請表：校外租借單位填寫場地申請表後，事務組場地管理人員即進行校

外租借單位已繳費確認。 

(5)、 事務組人員場地管理：派任場地管理員及場地工謮生，協助場地管理；借用時間為上班時間由事

務組場地管理人員負責，若為非上班時間由場地工讀生負責。 

(6)、 復原場地：申請單位須將場地恢復原狀，使用場地內器材、設備等，如有損壞者，應由校外租借

單位照價賠償。 

6、 控制重點： 

(1)、 建立本校場地使用程序：依據本校總務處所轄場地使用管理要點，訂立本校場地使用作業程序。 

(2)、 提供場地使用作業諮詢：提供各單位人員相關場地使用作業諮詢。 

(3)、 場租設備如有損壞者，應由校外租借單位照價賠償。 

7、 風險分析：風險可能性 1，風險影響程度 1，風險值 1。 

 

 

 


